
 

 

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增持 

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

证券简称：金科股份     证券代码：000656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76 号 

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收到

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自愿增持公司股份的承诺，鉴于

公司股价近期大幅下跌，已严重偏离了公司基本面，与公司经营结果和公司所付

出的努力严重不符，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价值的高度认可，上述

人员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6个月内（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

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的期间除外）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

司股份，拟增持金额合计人民币不低于 500 万元，且不超过 1,000 万元。具体内

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5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相关公告。 

公司今日收到陈星宏、罗利成、王伟、宋柯、黄中强、杨惠、喻林强、吴亚

春、谢滨阳、宗慧杰、张勇等11位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的通知，

截至2023年6月5日，上述人员已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

份1,442,7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0.0270%，合计增持金额为142.04万元。具体情

况如下： 

一、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

1、本次计划增持主体为周达、杨程钧、陈星宏、梁忠太、罗利成、王伟、

张强、宋柯、黄中强、蒋军、刘绍军、杨惠、喻林强、吴亚春、谢滨阳、宗慧杰、

张勇、石诚等18位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

 

2、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，上述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具体如下： 

序号 姓  名 职  务 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占总股本比例 

1 周  达 董事长 1,522,500 0.0285% 

2 杨程钧 董事、总裁 1,117,000 0.0209% 

3 陈星宏 董事 0 0.0000% 

4 梁忠太 监事 311,500 0.0058% 

5 罗利成 
联席总裁兼华中大区董事

长 
9,737,909 0.1824% 

6 王  伟 联席总裁 173,989 0.0033% 

7 张  强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388,600 0.0073% 

8 宋  柯 副总裁、财务负责人 385,000 0.0072% 

9 黄中强 副总裁 18,500 0.0003% 

10 蒋  军 
总裁助理兼战略投资中心

总经理 
0 0.0000% 

11 刘绍军 总裁助理兼首席风险官 0 0.0000% 

12 杨  惠 
总裁助理兼营销中心总经

理 
0 0.0000% 

13 喻林强 西南大区董事长 0 0.0000% 

14 吴亚春 华东大区董事长 0 0.0000% 

15 谢滨阳 华北大区董事长 100,000 0.0019% 

16 宗慧杰 华南大区董事长 0 0.0000% 



 

3、上述增持主体中，周达、杨程钧、张强、宋柯、刘绍军、梁忠太等6位于

2022年6月提出股份增持计划。该6名增持主体于2022年9月7日，通过二级市场以

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,333,4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0.044%，

合计增持金额为600.61万元，已实施完成该次股份增持计划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

分别于2022年6月14日及9月8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相关公告。 

其余增持主体在增持计划公告披露前12个月内未曾披露增持计划。 

4、上述增持主体在增持计划公告披露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

形。 

二、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

1、本次拟增持公司股份的目的：鉴于公司股价近期大幅下跌，已严重偏离

了公司基本面，与公司经营结果和公司所付出的努力严重不符，基于对公司未来

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价值的高度认可，决定增持公司股份。 

2、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：上述增持主体本次增持金额合计人民币不低于

500万元，且不超过 1,000 万元。 

3、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价格：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，计划增持主体将

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，择机实施增持计划。 

4、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：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6 个月内（法律法规及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的期间除外）。增持计划实施期

间，如遇公司股票停牌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。 

5、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：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增持计划。 

6、本次增持计划的资金来源：增持人员自有资金。 

7、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，如丧失特定身份时将继续实施本

次增持计划。 

8、本次增持股份不存在锁定安排。 

17 张  勇 党委书记 0 0.0000% 

18 石  诚 证券事务部总经理 0 0.0000% 



 

9、相关增持主体承诺：本次增持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

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在增持期间以及增持计划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

公司股份，不进行内幕交易、敏感期买卖股份和短线交易。 

三、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

1、本次增持具体实施情况 

截至 2023 年 6 月 5 日，陈星宏、罗利成、王伟、宋柯、黄中强、杨惠、喻

林强、吴亚春、谢滨阳、宗慧杰、张勇等 11 位增持主体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

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1,442,7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270%，合计增持金额为

142.04 万元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注：上表增持金额数据来源于股票交易记录。 

2、本次增持前后各增持主体持股情况 

序号 增持主体 

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

持股股份数（股） 
占公司总股本

比例 
持股股份数（股） 

占公司总股本

比例 

增持主体 增持时间 增持方式 
增持数量

（股） 

占公司总股

本的比例 

增持均价 

(元/股) 

增持金额

（元） 

王  伟 

2023年 6月

5日 

集中竞价 

交易 

150,000 0.0028% 0.98 147,000 

黄中强 151,600 0.0028% 0.99 150,084 

宋  柯 151,600 0.0028% 0.99 150,084 

张  勇 102,200 0.0019% 0.99 101,178 

陈星宏 102,000 0.0019% 0.99 100,980 

杨  惠 100,000 0.0019% 0.99 99,000 

罗利成 153,100 0.0029% 0.98 150,038 

吴亚春 180,100 0.0034% 0.98 176,966 

喻林强 150,000 0.0028% 0.98 147,000 

谢滨阳 100,000 0.0019% 0.98 98,000 

宗慧杰 102,100 0.0019% 0.98 100,058 

合    计 1,442,700 0.0270% 0.98 1,420,388 



 

1 周  达 1,522,500  0.0285% 1,522,500  0.0285% 

2 杨程钧 1,117,000  0.0209% 1,117,000  0.0209% 

3 王  伟 173,989  0.0033% 323,989  0.0061% 

4 张  强 388,600  0.0073% 388,600  0.0073% 

5 黄中强 18,500  0.0003% 170,100  0.0032% 

6 宋  柯 385,000  0.0072% 536,600  0.0100% 

7 张  勇 0  0.0000% 102,200  0.0019% 

8 蒋  军 0  0.0000% 0  0.0000% 

9 陈星宏 0  0.0000% 102,000  0.0019% 

10 刘绍军 0 0.0000% 0  0.0000% 

11 梁忠太 311,500  0.0058% 311,500  0.0058% 

12 杨  慧 0  0.0000% 100,000  0.0019% 

13 罗利成 9,737,909  0.1824% 9,891,009  0.1852% 

14 吴亚春 0  0.0000% 180,100  0.0034% 

15 喻林强 0  0.0000% 150,000  0.0028% 

16 谢滨阳 100,000  0.0019% 200,000  0.0037% 

17 宗慧杰 0  0.0000% 102,100  0.0019% 

18 石  诚 0  0.0000% 0  0.0000% 

合  计 13,754,998 0.2576% 15,197,698 0.2846% 

四、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

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、增持股份所需的资金未能

及时到位以及窗口期等因素，导致本次增持计划无法实施或无法全部实施的风

险。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，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五、其他说明 

1、上述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，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

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。 



 

2、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，不会导致

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。 

3、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相关情况，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4、本次增持计划为增持主体的个人行为，不构成对投资者的投资建议，敬

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5、本次增持计划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

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10号——股份变动管理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。 

六、报备文件 

1、本次增持主体的交易记录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二○二三年六月五日 


